
蠡善j●K爿■
继j?毫

多，。嚣莲曼1 7■L竺!

可奎一
o●—]圈

紧零

石屏县士地管理局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石屏县
土地志

石屏县土地管理局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颧

麓



石屏县
土地志
石屏县土地管理局

云南人民出版社，



《石屏县土地志》编纂委员会

主任委员张朝平

副主任委员钟万洪陈建敏何其雄冯子望

委 员龙沛姚文达普朝宽李志昌

翟智雄龙云飞佘孟良

石屏县土地志纂编委员会编辑室

主 编余孟良

副主编钟万洪陈建敏

编辑人员雷转庆全潇霞普朝宽姚文达
’

龙’沛龙云飞翟智雄龙学

肖宝玲田建文刘梅

《石屏县土地志》审稿人员

李如林余蕴祥范国富吴建华张智泽

李自朝杨仕来丁忠生及全体编纂委员



《石屏县土地志》编纂委员会

主任委员张朝平

副主任委员钟万洪陈建敏何其雄冯子望

委 员龙沛姚文达普朝宽李志昌

翟智雄龙云飞佘孟良

石屏县土地志纂编委员会编辑室

主 编余孟良

副主编钟万洪陈建敏

编辑人员雷转庆全潇霞普朝宽姚文达
’

龙’沛龙云飞翟智雄龙学

肖宝玲田建文刘梅

《石屏县土地志》审稿人员

李如林余蕴祥范国富吴建华张智泽

李自朝杨仕来丁忠生及全体编纂委员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《石屏县土地志》编纂委员会

主任委员张朝平

副主任委员钟万洪陈建敏何其雄冯子望

委 员龙沛姚文达普朝宽李志昌

翟智雄龙云飞佘孟良

石屏县土地志纂编委员会编辑室

主 编余孟良

副主编钟万洪陈建敏

编辑人员雷转庆全潇霞普朝宽姚文达
’

龙’沛龙云飞翟智雄龙学

肖宝玲田建文刘梅

《石屏县土地志》审稿人员

李如林余蕴祥范国富吴建华张智泽

李自朝杨仕来丁忠生及全体编纂委员



．疆

编纂说明

一、《石屏县土地志》的编纂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

物主义的观点，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，

坚持“求实存真”、“详今略古”的原则，记述古往今来，石屏

这方土地的历史和现状。时间上限直追发端，下限为1997年底。

。

‘

二、本志书按体例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各要素编辑；分

章、节、目，横排纵写。其中，大事记，以编年体例，按时间

先后顺序记述；其他各章，下设节、目，分门别类记述。

三、历史纪年仍保持原来的记述，另加括号注明公元年份。

四、志书中的各种数据，历史上的沿用原记录；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取自省、州、县统计部门、土壤普查、林业

勘测、农业区划以及土地管理资料。数据不相统一的，加注详明。

五、志书中的计量单位，历史上的按当时的计量单位；新

中国成立以来的，均按法定计量单位。地积单位分别用“亩”、

“平方公里”、“平方米”表示。按1平方公里折合1 500亩；666．67

平方米折合1亩计算。
’

六、全县总面积数自1980年以来，统计部门、地方志延用
3 037平方公里；1992年县土地详查数为3 053．66平方公里f

1996年，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为3 040．87方公里，均以保

留，使之与各时期所记述的内容相符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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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志中引用史料、文件精神，均标明出处；对古族名、

地名、事件等，均保留原来的记述；对专用名词、习惯用语，使

用简称；对古今史事，原则上述而不论，明显有误的，以按语

说明。



1

序 言

喜磊至赫麓霎矗善钟万洪石屏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
“”⋯’

编纂地方土地志，是土地管理局自身建设的需要I是时代

赋予我们的一项历史任务；是一项有益当代，惠及子孙的重要

工程。土地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，从我国有史以来，便被视为

国家的要政、大政，设专官，置机构，进行管理。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成立以来，特别是近十余年来，随着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

与发展，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、规范化的轨道。党中

央、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，把“十分珍惜和

合理利用每寸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”，定为我国“必须长期坚持

的基本国策”。江泽民总书记及其他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讲话、题

词，都一再强调土地管理的重要，事关大局，要不断努力，强

化管理。为维护我国土地公有制，实行土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，

各级党委和政府，根据国家律令，结合各地的具体实际，制定

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和政策规定，确保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合理

利用。 ．

今天，我们编纂地方土地志，把本地区土地管理的历史与

现状，分门别类地、如实地载入志籍，这不仅仅是使之作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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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存入历史档案，而更在于使之成

为开创未来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有用工具。所谓：“为官一任，

造福一方”，因此，适时编纂地方土地志，是我们土地管理工作

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之一。
。

1996年，红河州土地管理局与本州各市县签订工作目标责

任书中，把编纂市县土地志列为其中考核内容。在省、州土地

管理局领导的指导和帮助下，《石屏县土地志》的编纂工作，从

成立编纂委员会，聘任主编，组织人力物力，到广泛搜集资料，

拟定篇目，撰写志稿，各项工作进展顺利，如期完成了任务。

《石屏县土地志》按志书体例及省、州的要求，紧扣土地，

设置篇目。全志分设概述、大事记、土地资源、土地制度、土

地开发利用规划、地籍管理、建设用地管理、土地法制与执法

监察、管理机构与队伍建设、艺文附录等篇章，分述古往今来，

本县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。各章节的记述，本着求实存真、详

今略古的原则，以土为本，追本溯源，结合实际，突出重点，写

出特点，以为致用。

编纂《石屏县土地志》，以此为首次，限于时间和人力不足，

资料搜集困难，以及编辑业务水平等因素，难免有遗漏和不当

之处，诚望识者、智者批评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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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石屏县地处云南省南部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部，位

于东经102。087～102。437，北纬23。197"-'24。067之间，东接建水

县，西邻元江、新平县，北连峨山、通海县，南以元江与红河

县分界。境界南北长88公里，东西宽59公里，县界总长308．07

公里，总面积3 037平方公里(土地详查数为3 053．66平方公里，

“两规”调整幅员面积为3 040．8平方公里)。其中，山地面积

2 875平方公里，占总面积的94．65％，坝子面积162平方公里，

占总面积的5．35％，是一个“九分山有余，一分坝不足”的高

原山区县。

·，县辖4镇8乡，即异龙镇、宝秀镇、龙朋镇、坝心镇，冒

合乡、陶村乡、牛街乡、龙武乡、哨冲乡、新城乡、大桥乡、亚

房子乡。乡镇下辖115个村公所、办事处。境内居住民族有彝、

汉、回、哈尼、傣等lo余个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52％

以上。1996年末，全县总人口277 014人，总耕地面积570 057亩

(土地详查数)，人均耕地2．05亩。

石屏这方土地，自唐天宝十一载(572年)始称“石坪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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